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公室

省执行办〔2015〕第03号

关于做好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有关培训机构：
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教师〔2013〕13号）和教育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川教函〔2014〕468号）精神，现就做好我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以下简称“能力提升工程”）实施工作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明确目标任务，合理制定项目规划

各地要高度重视，根据全省总体部署，按照省级培训20%，市、县两级培训80%的原则，统筹制定本地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规划和分年度计划。合理规划市（州）级培训和县（区）级培训年度目标任务，明确时间表与路线图，确保到2017年完成全省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每人不少于50学时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的目标任务。

市、县两级培训采用年度计划申报审核备案制。各地应于每年1月31日前将培训计划表和年度规划书（附件1）由各市（州）汇总后统一报省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审核备案（2015年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6日）。审核通过后的年度计划纳入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省级培训管理系统”)管理。

二、建立省级平台，统一规范项目管理

省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将建立完善“省级培训管理系统”,按照我省实施意见规定，采取一网管理、分网学习的方式，对全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进行统一规范的管理。国家级、省级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将通过“省级培训管理系统”实现统一用户认证、统一培训标准、统一测评认定、统一证书打印；市级、县级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项目须纳入“省级培训管理系统”进行统一管理，以便实现全省培训统筹管理及结业证书统一打印。

三、遴选培训机构，规范培训流程

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组织本级培训工作时，应组织专家按国家和省有关标准遴选确定承担培训的机构。承担市、县级培训的机构原则上应为承担过我省“国培计划”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培训的省内外院校或远程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名单见附件3）。各地应采取招投标等合法方式在上述原则下自主选择培训机构（省“国培计划”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培训机构如有新增单位另文通知），可不再组织对培训机构资质评审。

遴选确定的培训机构，须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程序和工作要求，组织实施培训，并负责教师诊断测评、培训测评等全过程相关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1.训前诊断测评

培训学习开始前，组织参训教师完成教育部规定的训前诊断测评，依据诊断测评系统反馈的学习建议，进行课程选学。

2.实施培训测评

组织教师完成线上课程学习、线下实践应用等培训任务，完成学员考核测评，并推荐优秀的生成性教学资源和研修成果。

3.返岗应用评价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共同组织实施参训教师返岗应用评价。各中小学校制定校本研修方案和返岗应用评价考核评分细则，经区（县）审核后实施。学校建立教师互评机制、推荐优秀返岗实践成果、保存信息技术应用成果证明等相关资料备查；同时将参训教师返岗应用评价结论提交由区（县）审定。
4.结业证书打印

按照教育部规定，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发放结业证书。在确保培训项目训前诊断测评、培训过程监管、返岗应用评价等数据均与“省级培训管理系统”实时对接的基础上，参训教师若符合教育部规定的培训合格条件，经县、市、省级管理员审核后，可登录“省级培训管理系统”自行打印由教育部认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发放的结业证书。参训教师原则上不得中途变更，以免造成参训教师培训结果无法认定和证书不能打印。教师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培训，需由市、县项目管理部门向省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统一书面报告，并提交参训人员变更信息表（附件3）。
各培训机构在确保严格按教育部相关要求，实时向“省级培训管理系统”提供教师诊断测评、培训测评和返岗应用评价等动态数据便于教师顺利打印结业证书的前提下，可自行组织学员登录、诊断测评、培训测评等工作，也可全程依托“省级培训管理系统”实现培训过程监控和数据信息管理。

四、丰富培训内容，确保培训实效

各地在组织实施时，须严格按照教育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规定，围绕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应用信息技术转变学习方式和应用信息技术支持教师专业发展三个方面，设计并开发与课程标准5个维度27个主题相对应的“必修+选修”培训课程体系，匹配1-3个优质课例，充分满足本地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起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需求，确保教师有效选学。机构结合教师诊断测评结果，提供至少50学时必修课程，提供不少于规定学时2倍的选修课程。推行混合式培训模式，采取线上培训+线下研修，课程学习+现场实践，网络研修与区域及校本研修相结合的混合式培训模式。强化区县和学校责任，以网络学习带动校本研修和课堂教学实践，实现培训与学科相结合、与教学实际需求相结合、与课堂教学应用相结合，突出案例教学和课堂应用，强化情境体验，使教师边学习、边实践、边应用、边提升。

开发建设高质量课程资源，推荐学员评价高的课程资源、展示教师培训成效以及与市县合作的典型经验等内容，供各地相互学习借鉴。做好优质培训资源遴选工作，提炼固化教师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实录、典型案例、微课程等生成性资源和研修成果，形成教学资源包，及时反馈给相关市（州）和区（县），促进优质资源共建共享。
五、推进实验区建设，加强宣传推广

积极推进实验区建设。2015年“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的64个项目县（名单见附件4）将作为我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实验区，一体化推进培训-测评-应用工作，创新培训方式、推进能力测评、建立应用机制，推动信息技术应用综合创新。培训机构协同当地教师发展中心建立示范性网络研修社区，引领带动教师培训模式创新，推进混合式培训；吸纳信息化建设有特色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建立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示范校，引领带动“以校为本”的教师信息技术学习应用机制的建立；挖掘实验区、示范校的典型案例；形成教师网络研修和校本研修策略。培训结束后，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提交实验区建设报告至省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内容主要包括推进教师学习与应用信息技术采取的创新性举措和取得的成绩以及实验区、示范校的典型案例集。

加强宣传推广工作。各地要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手段，加大能力提升工程宣传力度，加速项目成果转化、推广和应用。通过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工作网站（http://scnlts.scedu.com.cn/），及时报送培训项目动态，对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良好成效、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进行重点宣传推广，各市（州）每年应完成不少于2期的工作简报。积极参与省上组织的示范课评选、教学技能比赛、优秀课例征集、“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活动，发掘推广一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成果，形成良好应用氛围。
六、加强组织管理，严格绩效考核

各地要严格按照“省级统筹、分级负责、以县为主、学校为本”的总体思路，建立省、市、县、校级管理机制，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电教机构、教师发展中心以及学校等协调配合，成立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明确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员，确保本地区能力提升工程任务顺利完成，培训取得实效。省上将通过“省级培训管理系统”掌握了解各地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并将执行情况纳入省教育厅对各地教师培训工作的绩效考核。

省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将通过“省级培训管理系统”，实现对培训机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和参训教师的培训过程监测。培训结束后，省上采取网上匿名评估、在线问卷调查、后台数据分析、实地考察访谈等形式，分别对各培训机构实施的“国培计划”、省级培训或各地独立实施的能力提升工程培训相关工作进行绩效考评，并在适当范围内公示评估结果。“省级培训管理系统”收集汇总的培训过程监管和评估结果也将作为下年度“国培计划”、省级培训名额分配和机构任务安排的重要参考指标。

七、其他

请各市（州）按照文件规定，汇总市、县两级培训年度计划表和规划书（附件1），于2015年9月6日报省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同时报送纸质版（一式两份）。

联系人：曾静    联系电话：028-86721266

电子邮箱：scnlts@163.com

通讯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学道街42号（邮编：610012）

附件

1.培训计划表和年度规划书

2.培训机构名单

3.参训人员变更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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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5年“国培计划”项目县名单

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公室
                             2015年7月21日
附件1-1

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市、县级培训年度计划表

      市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2014—2017年分年度培训计划

	地区
	教师  总数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省培
	国培
	合计
	完成比例（%）
	省级
	市级
	合计
	完成比例（%）
	省级
	市级
	合计
	完成比例（%）
	省级
	市级
	合计
	完成比例（%）

	成都
	　
	　
	　
	　
	　
	
	
	
	
	
	
	
	
	
	
	
	

	自贡
	　
	　
	　
	　
	　
	
	
	
	
	
	
	
	
	
	
	
	

	攀枝花
	　
	　
	　
	　
	　
	
	
	
	
	
	
	
	
	
	
	
	

	泸州
	　
	　
	　
	　
	　
	
	
	
	
	
	
	
	
	
	
	
	

	…
	　
	　
	　
	　
	　
	
	
	
	
	
	
	
	
	
	
	
	

	…
	
	
	
	
	
	
	
	
	
	
	
	
	
	
	
	
	

	合计
	
	
	
	
	
	
	
	
	
	
	
	
	
	
	
	
	


备注：

1.本表是以市（州）为单位的统计汇总表，“市级”包含所属各县（市、区）计划数；

2.教师总数请参考2013年省教育厅计财年度报表数据，应包含幼儿园、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数；

3.根据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总数，原则上按省级承担20%，市、县承担80%的比例，制定2014年—2017年度培训计划，其中市、县两级2015年培训人数不低于本地教师总数的30%；

4.2014年度培训人数按实施“省级专项培训（师函〔2014〕9号）”以及“国培计划(省执行办〔2014〕01号)”实际参训人数填写；

5.此表请以EXCEL电子表格报送至scnlts@163.com邮箱。

附件1-2

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年度规划书

年       度：                            

市（州）：                            

单位（公章）：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邮       箱：                            

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公室制

二〇一五年

一、教师培训规划
	基本

情况
	教师

总人数
	
	学校总数
	
	20**年应培训人数
	……

	
	执行办负责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相关

成员
	
	
	
	
	

	
	
	
	
	
	
	

	
	
	
	
	
	
	

	培训

计划
	地区
	项目名称
	培训对象
	培训方式
	培训人数
	经费投入
	培训机构

	
	
	
	
	
	
	
	

	
	……
	
	
	
	
	
	

	
	合计
	
	
	
	
	
	

	混合式培训
	说明推行混合式培训的工作安排



	本地资源建设
	说明本地资源建设的工作计划



	监管评估举措
	说明对县、校推进实施“提升工程”进行过程监管和绩效评估的思路、手段和工作措施等




二、推动培训及应用的规划
	制度

建设
	制订“提升工程”实施相关制度的情况（包括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教师职务（职称）评聘、中小学校办学水平评估、校长考评和教师绩效考核等工作相挂钩的制度设计及出台计划）

	应用

氛围
	举办各种活动，营造教师主动应用信息技术的氛围（推行示范课评选、教学技能比赛、优秀课例征集、“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活动的工作安排）

	综合

创新
	建立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实验区、示范校计划等（实验区建设数量、建设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建设时间表、支持举措和推广措施等）  


附件2

四川省“国培计划”—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培训机构名单

	序号
	培训机构
	机构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国家开放大学
	董素娟
	13811863669

	2
	华东师范大学
	黄全贵
	18621188439

	3
	中国研修网
	李腾
	18201525520

	4
	中央电教馆
	刘峰
	18611391600

	5
	百年树人远程  教育有限公司
	舒涛
	13521020611

	6
	中国教育电视台
	田雪
	13688098336

	7
	全国继教网
	吴文成
	13981748157

	8
	新思考网
	肖刚
	13730889738

	9
	四川师范大学
	郑立海
	13980800207


备注：按机构负责人姓氏排序。

附件3

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

参训人员变更信息表（样表）

市（县）：     填报单位（盖章）：                                      填  报  人：              填 报 日期：

	培训项目
	调换情况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全称）
	联系电话/手机

（必填）
	培训  机构
	备注

	
	原报送   人员
	
	
	
	
	
	

	
	变更   人员
	
	
	
	
	
	

	
	原报送   人员
	
	
	
	
	
	

	
	变更    人员
	
	
	
	
	
	

	
	原报送   人员
	
	
	
	
	
	

	
	变更    人员
	
	
	
	
	
	


备注：此表以excel格式报送,信息请填写完整。

附件4

2015年“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项目县名单

	市、州
	项目县（市、区）
	市、州
	项目县（市、区）

	成都市
	温江区
	乐山市
	夹江县

	
	邛崃市
	
	犍为县

	
	 龙泉驿区
	
	井研县

	
	彭州市
	
	沙湾县

	
	 青白江区
	
	峨边彝族自治县

	
	郫  县
	资阳市
	雁江区

	
	崇州市
	
	安岳县

	广安市
	武胜县
	
	乐至县

	
	邻水县
	泸州市
	泸 县

	
	岳池县
	
	叙永县

	遂宁市
	船山区
	
	古蔺县

	
	安居区
	绵阳市
	三台县

	宜宾市
	翠屏区
	
	盐亭县

	
	珙  县
	
	梓潼县

	
	高  县
	
	平武县

	
	宜宾县
	甘孜州
	康定县

	
	江安县
	南充市
	阆中市

	
	南溪区
	
	西充县

	内江市
	隆昌县
	
	营山县

	
	威远县
	达州市
	宣汉县

	眉山市
	仁寿县
	
	渠  县

	
	东坡区
	
	开江县

	德阳市
	绵竹市
	
	通川区

	自贡市
	富顺县
	攀枝花市
	盐边县

	
	荣  县
	
	仁和区

	
	沿滩区
	雅安市
	雨城区

	阿坝州
	汶川县
	
	名山区

	巴中市
	平昌县
	
	天全县

	
	恩阳区
	
	汉源县

	
	通江县
	凉山州
	会理县

	广元市
	剑阁县
	
	雷波县

	
	青川县
	

	
	苍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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